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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 南 省 航 空 学 会 文 件 
湘航学字〔2019〕02 号 

 

关于缴纳 2019 年度会费的通知 

各会员单位： 

根据《湖南省航空学会章程》及学会“第九次全省会员代表

大会”通过的收缴学会会费的规定，为加强学会各项工作和活动

的开展，切实为会员做好服务工作，特发文收取 2019 年度团体

会费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按下列标准缴纳会费： 

⑴  学会挂靠单位（理事长单位）：10000 元/年 

⑵  副理事长会员单位：          5000 元/年 

⑶  常务理事会员单位：          3000 元/年 

⑷  理事会员单位：              2000 元/年 

⑸  会员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1000 元/年 

二、会费缴纳方式： 

请接此通知后于 2019 年 10 月 31 日前汇款至湖南省航空学

会。学会办公室将在确认收到各单位的会费后开具由省财政厅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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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的会费收据，作为报销凭据。 

开户行： 工商银行株洲董家段支行 

户  名： 湖南省航空学会 

帐  户： 190 302 060 902 491 7943 

 

联系人：黄   薇    0731-28592041    18073369499 

郭蜀安    0731-28590208    17373315660 

 

湖南省航空学会         

二〇一九年九月四日 

 


